
手機訊號放大器會對無線電基站
造成有害干擾

!
自行安裝及使用蜂窩轉發器
（俗稱「手機訊號放大器」）會
對公共流動網絡造成有害干擾，
並且觸犯香港法例。

根據《電訊條例》（第106章），
設置、維持、管有或使用任何未經
批准的手機訊號放大器即屬違法，
被定罪者可處罰款港幣50,000元
及監禁兩年。

有個別人士自行安裝手機訊號放大器，
聲稱用以增強公共流動服務的訊號供其
接收使用。然而，這些未經批准的放大
器會干擾附近無線電基站的正常運作。
由於流動網絡營辦商使用該等無線電基
站提供公共流動服務，干擾會對其他用
戶接收公共流動服務產生不良影響。

市民若遇到公共流動服
務接收的問題，應聯絡
其流動網絡營辦商要求
改善，或致電通訊事務
管理局辦公室熱線
2961 6333尋求協助。

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
網址：https://www.ofca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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